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自字第2號

自  訴  人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信義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劉元智）

0000000000000000

自訴代理人  賴以祥律師

            羅凱正律師

            黃子盈律師

被      告  房孝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黃乃芙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房孝如無罪。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房孝如自民國76年間起任職自訴人公

司，89年間擔任執行副總經理職務，至92年間離職，明知自

訴人就不動產歷年成交價格並無欺瞞、操弄或隱匿交易資訊

等情事，竟基於公然侮辱、意圖散布於眾損害自訴人名譽及

信用之犯罪故意，於110 年11月11日在其管理經營之臉書粉

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發布如附件所示之文字、圖

片（下合稱本案文章），惟以「圓山窗外」社區中門牌號碼

臺北市○○區○○路00號及16之2 號查詢，實價登錄之23

筆交易紀錄與自訴人網頁查詢結果相同，其中11筆為自訴人

所成交，均屬輕易可查得之資料，本案文章誣指自訴人隱匿

交易紀錄，並故意錯置交易時間之資訊，以8 年前不動產價

格使觀覽者誤認自訴人操弄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顯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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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惡意；且房孝如明知自訴人非於所有社區建立並揭露社區

成交紀錄，如有完整交易資訊之社區，會以綠色字體顯示社

區名稱，點即可連結檢閱歷史交易紀錄，而本案文章所附圖

為自訴人之「編號95672P圓山窗外邊間美景」物件，本無歷

史交易紀錄資料，竟自行後製「紅框」處誤導觀覽者該框內

遭自訴人隱匿交易價格資訊，以此貶抑自訴人名譽；又本案

文章杜撰自訴人哄抬「圓山窗外」社區成交價涉及炒作，並

以「信義房屋在怕什麼？在藏什麼？」、「果然劣跡斑

斑」、「涉及哄抬房價」、「轉手涉及炒作」、「隱匿資訊

損害消費者權益」、「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別被信

義房屋的話術蠱惑，他在操弄資訊方面，可說前科累累」、

「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信義』是用做的，不是用說

的」等負面用語，足生損害於自訴人之名譽，因認房孝如涉

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1 條第2 項加

重誹謗罪及同法第313 條妨害信用罪嫌等語。

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

依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

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

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

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

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

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

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

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

為可言。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

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須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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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

位，因行為人之惡害性指摘或傳述，使之有受貶損之危險性

或可能性方屬之。惟名譽究有無毀損，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

之感情決之，實應依社會客觀之評價，如因之可受貶損，則

對其人之真價值未生影響，或並未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感情，

仍應視為名譽之侵害；反之，縱然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情

感，然實際上行為人之行為對其社會之客觀評價並無影響，

仍不為名譽之侵害。

  ㈢言論自由具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政治、培養多元意見

等多重功能，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

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

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憲法第11條定有明文保障。惟為

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

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上之誹謗罪，屬

對於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所加之限制，亦即誹謗罪之構成要

件受保障言論自由權及憲法第23條之規範。刑法第310 條第

3 項前段以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

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

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

論內容確實真實，始能免於刑責，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

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

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該指摘或

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證明其言論內容是否真實，其證明

強度不必達到客觀之真實，透過「實質（真正）惡意原則」

之檢驗，只要認行為人於發表言論時並非明知所言非真實而

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未探究所言

是否為真實致其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排除於第310 條之處罰

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因此，行為人就其指摘或

傳述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項，雖不能證明言論

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憑之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

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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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認識，即欠缺故意，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6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不罰，刑法第311 條第3 款定有規定，而所謂「可受公評之

事」，則指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務而言，故行為

人公開發表之意見，縱嫌聳動或誇張，然其目的不外係為喚

起一般民眾注意，藉此增加一般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瞭解程

度。因此，表意人就該等事務，對於具體事實有合理之懷疑

或推理，而依其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公平合理提出主觀之

評論意見，且非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之目的者，不問其評

論之事實是否真實，即可推定表意人係出於善意，避免人民

因恐有侵害名譽之虞，無法暢所欲言或提供一般民眾亟欲瞭

解或參與之相關資訊，難收發揮監督之效。

  ㈤刑法第313 條之妨害信用罪，係以行為人散布流言或以詐術

（即以不正之方法欺騙他人）損害他人之信用為其構成要

件，該罪構成要件所稱「散布流言」即將無稽之言，廣為散

布於眾，俾眾週知之意，是刑法上開誹謗罪及妨害信用罪，

均係以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之事，或將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始克相

當。準此，如行為人所散布之事難謂出於真實惡意之言論，

自無以妨害信用罪刑責相繩之餘地。

三、本案自訴意旨認房孝如涉犯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

罪嫌，主要係以房孝如於自訴人任職期間之人事基本資料、

房孝如著作「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簡介

資料、110 年11月11日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

來」刊登之本案文章、樂居網「圓山窗外」社區介紹資料、

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查詢資料、信義房屋網頁實價登錄查詢

資料、信義房屋網頁物件資料截圖、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

義，還我錢來」刊登內容截圖等件（本院111 年度審自字第

1 號卷【下稱審自字卷】第41至99頁），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房孝如固不否認本案文章為其所撰寫並刊登於臉書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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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惟堅決否認有何公然侮辱、

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等犯行，辯稱：我寫本案文章目的是基

於我的專業保護消費者知的權利，所以揭露自訴人的交易資

訊，提醒消費者留意，並非以詆毀自訴人商譽為出發點，完

全沒有加重誹謗或妨害信用犯意，文章中提出關於自訴人涉

及炒作、哄抬房價等內容，都有依據，所謂炒作是依財政部

兩稅合一明訂移轉時間1 年內或2 至5 年內稅率都高達35％

以上，是打擊炒作的重點對象，文章中的交易都在移轉時間

點5 年內為主，自訴人交易過程中未告知消費者前次移轉的

時間與價格，讓消費者在不知情下出高價，此為哄抬房價的

依據；本案文章中以紅框框起來的意思是，自訴人之前如果

針對某社區有彙整成交資料的話，會在紅框處寫上該社區名

字，原先「圓山窗外」是有社區名稱，後來自訴人把成交資

料打散，不再提供成交資料，所以本來應該在紅框處記載成

交資料的內容，之後都沒有記載，我框起來是要說這區塊本

來會記載資料之意，事實上自訴人網站查不到「圓山窗外」

社區的資訊，目前所有提供價格資訊的趨勢都是朝向識別

化，盡量讓消費者鍵入社區名稱就可查到整個社區資料，而

非打散用地址查詢，不然像國宅可能上百地址，消費者豈不

是要背地址再查，所以我才質疑自訴人是否要隱瞞資訊，用

比較複雜的方式查詢資料就是某種程度上的隱匿，資本市場

要健全發展，資訊透明是最基本的條件，是義務，不是對消

費者的恩賜等語。辯護意旨為房孝如辯以：房孝如97年間博

士論文即係以自訴人公司10年間各分店成交資料為樣本統計

分析經營模式，105 年間出版「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

交易的教訓」著作探討我國與其他各國房價資訊透明程度之

差異，106 年間開始系統化整理自訴人成交資料，陸續發表

文章及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刊登文章，呼籲產官學留意自訴人

操縱價格、投機炒作之議題，並提醒消費者保護自身權利，

而我國於101 年施行實價登錄制度後，房孝如開始蒐集資

訊、比對分析，本案文章係依所分析「圓山窗外」社區幾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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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涉及哄抬房價，才會認為自訴人未完全揭露歷史成交

價，有超過7 成比例可能隱匿資訊，提醒消費者要保護自己

權利，本案文章係房孝如對自訴人未揭露歷史成交價進而提

高房價之評論，輔以有消費者私訊房孝如稱遭自訴人詐騙，

讓房孝如有相當理由確信自己分析屬實，自訴人為上市公

司，經營理念與政府打房政策息息相關，房孝如以事實為基

礎評論自訴人公司行銷手法，係就可受公平之事評論，並無

公然侮辱或貶損自訴人名譽、妨害信用之犯意，且自訴人並

未證明因本案文章而受有如何之損害等語，自應為房孝如無

罪之諭知等語。則本件應審究者厥為：房孝如所撰寫之本案

文章，內容是否於客觀上足使自訴人名譽受到貶損，是否房

孝如係本於其所查得之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及是

否基於善意發表之言論而為可受公評之事。經查：

  ㈠自訴人主張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為房孝如

所管理，於110 年11月11日刊登如附件所示之本案文章等

情，業為房孝如所承（本院卷一第198 頁）；又房孝如自77

年間起任職自訴人，期間曾擔任執行副總經理等職務，97年

間撰寫之博士論文「組織的緩衝策略- 穩定與改變兩難之

間」，內容係關於房仲業執行與績效等經營策略，並曾著書

「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具有不動產仲

介業分析專業之人，亦有自訴人人事檔案及上開著作封面等

資料可參（審自字卷第41至50頁），上開事實，堪認屬實。

  ㈡自訴人就「圓山窗外」社區仲介成交之7 筆成交紀錄，其中

「16號2 樓之2 」於1 年多內轉售成交、「16之2 號6 樓」

於2 年多內轉售成交，而102 年7 月間某戶9 樓成交單價每

坪新臺幣（下同）85.8萬元、103 年8 月間某戶9 樓成交單

價每坪86.5萬元、同年10月間某戶8 樓再以每坪121.3 萬元

成交等情，有自訴人網頁所載該社區最新成交行情資料、歷

次轉移明細可稽（本院卷一第155 頁至165 頁）。自訴人為

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前揭資料可由任何人上網查詢取得，

而一般人就上開資料所見，已能認知該社區轉售房價逐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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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之趨勢，則被告依其分析不動產交易之專業及任職自訴人

期間獲悉自訴人仲介成交之策略，復據前開交易行情資訊而

撰寫本案文章作出自訴人仲介成交案件涉及轉手炒作房價獲

利之結論，即非全然無據，亦難認該認知悖於常情。又細究

本案文章文字前後脈絡，可徵該文章係關切「圓山窗外」社

區經自訴人成交之房價是否遭哄抬與交易資訊是否透明問

題，而觀之政府近年施行各種打擊房價及管制短期轉售獲利

之制度內涵，可知房價問題與居住正義已屬重要之國民生計

議題，本案文章內容具體指明針對自訴人於「圓山窗外」社

區仲介案件之歷次交易價格情形，提出質疑，堪認係就前述

民眾關切之房價問題所為評論，難認有何貶損自訴人商譽之

意，縱該言論內容直指自訴人涉及哄抬炒作等語，而因此令

自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外人對其之觀感，但如將人之此種因

負面情緒反應，或因他人言詞所造成受話者心理感覺不舒服

之情形，均認為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而該當刑法上之

「誹謗」，將可能造成人民動輒觸犯刑罰而為罪犯之不合情

理情形，此結果顯非維繫現代生活秩序所必要，亦非法律規

範之目的。

  ㈢又自訴人仲介房屋交易案件中，有消費者向媒體揭露自己所

經歷房市資訊不透明導致受有價金損害之經歷，經報刊媒體

查訪追蹤而刊登報導等情，有卷附報刊文章足憑（本院卷一

第87至135 頁），可見自訴人仲介不動產成交案件中，確曾

發生關於交易價格是否透明、是否保障委託者交易權利等爭

議，佐參被告自77年任職自訴人、陸續研究自訴人經營策略

及對於不動產交易價格分析之專業，如上㈠所述，則房孝如

辯稱其係基於之前查證蒐集之資訊，已有相當理由確信關於

自訴人於成交紀錄中隱匿房價等情為真實，始撰本案文章揭

露「圓山窗外」社區之成交情形等語，非難採信；而酌諸房

孝如歷來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中發表之

文章內容，悉就自訴人仲介不動產案件之價格策略表達關

切，究本案文章撰寫之目的，亦係藉由自訴人仲介「圓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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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社區物件交易價格之上漲趨勢涉及哄抬炒作，突顯或說

明自己主張對於不動產仲介業在受任辦理交易時，應主動揭

露並使消費者更易於蒐集價格資訊之立場，基於房價議題為

關乎民生之大計，本案文章自有增強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瞭

解及參與度，俾收發揮監督如自訴人此般不動產仲介業上市

公司之效，是對於一般理性之第三人而言，於見聞房孝如所

撰之本案文章內容全文後，應得理解房孝如陳述之目的乃如

前所述之立場，非係專為損害自訴人名譽為目的，自不足認

定房孝如有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惡意，縱令本案文章內容與自

訴人認知之事實不符，或與客觀真實有悖，倘自訴意旨無法

證明房孝如係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因重大過失而導致其所

撰本案文章內容與事實不符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從

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至房孝如刊登本案文章前，固可向

自訴人進行查證，惟此僅為查證方法之一，非謂必以此方法

為之始得認已盡其查證義務，是尚難以房孝如未向自訴人求

證而逕為房孝如不利之認定。

  ㈣自訴意旨雖以自訴人網頁所載資訊與內政部實價登錄網頁資

料，查屬相同，並無本案文章所指隱匿交易價格資訊等情，

質認房孝如以明知不實之資訊撰寫本案文章，以使自訴人名

譽受有貶抑云云。然由本案文章內容脈絡及關切重點為房價

透明、監督炒作等節以觀，房孝如主張自訴人身為國內不動

產仲介業龍頭，應負有使消費者更便於查得交易價格，而非

須詳為知悉不動產物件之資訊例如地址等始能查悉之社會責

任等語，與前揭述及其歷年研究不動產價格專業及監督自訴

人經營策略之立場，互核一致，益證房孝如撰寫本案文章非

基於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惡意而為。

  ㈤自訴意旨固又主張本案文章以「信義房屋在怕什麼？在藏什

麼？」、「果然劣跡斑斑」、「涉及哄抬房價」、「轉手涉

及炒作」、「隱匿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十分囂張，也

十分惡劣」、「別被信義房屋的話術蠱惑，他在操弄資訊方

面，可說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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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做的，不是用說的」等負面用語貶損自訴人之名譽云

云。然房孝如評論關於自訴人於「圓山窗外」社區成交紀錄

中之價格與資訊揭露問題，尚非基於誹謗之故意而為，業經

前析，縱前揭「劣跡斑斑」、「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

「操弄資訊」、「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全義的行為」

等用語易使人感受負面印象，然此部分係屬依個人價值判斷

後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揆諸前揭說明，此等言

論仍應受合理評論原則阻卻違法事由之絕對保障，而房孝如

所發表之意見既與公共利益相關，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其表

達意見之言論內容固使人感受尖酸刻薄之負面印象，惟相同

詞彙帶給閱聽者之主觀感受本有不一，且將其主觀上所認知

之事實與其所引用之詞彙對照以觀，應屬合理而未有何引喻

失當之情況，是上揭用語核屬適當之評論，房孝如於本案文

章中所為言論仍應受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由之保

護。況且，自訴人身為國內不動產仲介業上市公司，面對評

論時應有較一般私人更大之容忍程度，本案文章上開用語尚

難認是在指摘或傳述不實，而足以使人難堪，或寓有輕蔑、

貶抑人格、社會評價或地位之事項，如前已認，房孝如應無

公然侮辱及誹謗犯意甚明，自無從對其科以上述罪責。

  ㈥自訴人所舉各項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得房孝如有自訴意旨所

指稱之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之故意及犯行，揆上二、㈤說

明，自訴意旨另主張房孝如係基於妨害信用之犯意而撰刊本

案文章乙節，自亦乏所據。

七、從而，房孝如撰刊之本案文章，業經其查證而已有相當理由

之依據相信其文章內容為真實，且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所為

文，而內容亦不足以毀損自訴人之名譽，是房孝如主觀上不

具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自訴人之故意，客觀上尚不足以對自

訴人之客觀人格評價造成影響侵害。本件依自訴人所舉之各

項證據，尚未達到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房

孝如撰刊之本案文章，在客觀上已足以毀損自訴人名譽，主

觀上亦具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之犯意等事實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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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院因而無法形成房孝如犯上開罪嫌之心證。此外，自

訴人復無提出其他積極證據或指明調查證據方法以供究明，

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房孝如被訴本件犯罪事實，

自屬不能證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自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

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

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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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自字第2號
自  訴  人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信義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劉元智）


自訴代理人  賴以祥律師
            羅凱正律師
            黃子盈律師
被      告  房孝如




選任辯護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黃乃芙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房孝如無罪。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房孝如自民國76年間起任職自訴人公司，89年間擔任執行副總經理職務，至92年間離職，明知自訴人就不動產歷年成交價格並無欺瞞、操弄或隱匿交易資訊等情事，竟基於公然侮辱、意圖散布於眾損害自訴人名譽及信用之犯罪故意，於110 年11月11日在其管理經營之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發布如附件所示之文字、圖片（下合稱本案文章），惟以「圓山窗外」社區中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及16之2 號查詢，實價登錄之23 筆交易紀錄與自訴人網頁查詢結果相同，其中11筆為自訴人所成交，均屬輕易可查得之資料，本案文章誣指自訴人隱匿交易紀錄，並故意錯置交易時間之資訊，以8 年前不動產價格使觀覽者誤認自訴人操弄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顯有真實惡意；且房孝如明知自訴人非於所有社區建立並揭露社區成交紀錄，如有完整交易資訊之社區，會以綠色字體顯示社區名稱，點即可連結檢閱歷史交易紀錄，而本案文章所附圖為自訴人之「編號95672P圓山窗外邊間美景」物件，本無歷史交易紀錄資料，竟自行後製「紅框」處誤導觀覽者該框內遭自訴人隱匿交易價格資訊，以此貶抑自訴人名譽；又本案文章杜撰自訴人哄抬「圓山窗外」社區成交價涉及炒作，並以「信義房屋在怕什麼？在藏什麼？」、「果然劣跡斑斑」、「涉及哄抬房價」、「轉手涉及炒作」、「隱匿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別被信義房屋的話術蠱惑，他在操弄資訊方面，可說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信義』是用做的，不是用說的」等負面用語，足生損害於自訴人之名譽，因認房孝如涉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1 條第2 項加重誹謗罪及同法第313 條妨害信用罪嫌等語。
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為可言。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須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因行為人之惡害性指摘或傳述，使之有受貶損之危險性或可能性方屬之。惟名譽究有無毀損，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感情決之，實應依社會客觀之評價，如因之可受貶損，則對其人之真價值未生影響，或並未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感情，仍應視為名譽之侵害；反之，縱然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然實際上行為人之行為對其社會之客觀評價並無影響，仍不為名譽之侵害。
  ㈢言論自由具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政治、培養多元意見等多重功能，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憲法第11條定有明文保障。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上之誹謗罪，屬對於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所加之限制，亦即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受保障言論自由權及憲法第23條之規範。刑法第310 條第3 項前段以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實真實，始能免於刑責，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該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證明其言論內容是否真實，其證明強度不必達到客觀之真實，透過「實質（真正）惡意原則」之檢驗，只要認行為人於發表言論時並非明知所言非真實而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未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致其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排除於第310 條之處罰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因此，行為人就其指摘或傳述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項，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憑之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即欠缺故意，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6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刑法第311 條第3 款定有規定，而所謂「可受公評之事」，則指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務而言，故行為人公開發表之意見，縱嫌聳動或誇張，然其目的不外係為喚起一般民眾注意，藉此增加一般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瞭解程度。因此，表意人就該等事務，對於具體事實有合理之懷疑或推理，而依其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公平合理提出主觀之評論意見，且非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之目的者，不問其評論之事實是否真實，即可推定表意人係出於善意，避免人民因恐有侵害名譽之虞，無法暢所欲言或提供一般民眾亟欲瞭解或參與之相關資訊，難收發揮監督之效。
  ㈤刑法第313 條之妨害信用罪，係以行為人散布流言或以詐術（即以不正之方法欺騙他人）損害他人之信用為其構成要件，該罪構成要件所稱「散布流言」即將無稽之言，廣為散布於眾，俾眾週知之意，是刑法上開誹謗罪及妨害信用罪，均係以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或將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始克相當。準此，如行為人所散布之事難謂出於真實惡意之言論，自無以妨害信用罪刑責相繩之餘地。
三、本案自訴意旨認房孝如涉犯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罪嫌，主要係以房孝如於自訴人任職期間之人事基本資料、房孝如著作「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簡介資料、110 年11月11日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刊登之本案文章、樂居網「圓山窗外」社區介紹資料、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查詢資料、信義房屋網頁實價登錄查詢資料、信義房屋網頁物件資料截圖、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刊登內容截圖等件（本院111 年度審自字第1 號卷【下稱審自字卷】第41至99頁），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房孝如固不否認本案文章為其所撰寫並刊登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惟堅決否認有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等犯行，辯稱：我寫本案文章目的是基於我的專業保護消費者知的權利，所以揭露自訴人的交易資訊，提醒消費者留意，並非以詆毀自訴人商譽為出發點，完全沒有加重誹謗或妨害信用犯意，文章中提出關於自訴人涉及炒作、哄抬房價等內容，都有依據，所謂炒作是依財政部兩稅合一明訂移轉時間1 年內或2 至5 年內稅率都高達35％以上，是打擊炒作的重點對象，文章中的交易都在移轉時間點5 年內為主，自訴人交易過程中未告知消費者前次移轉的時間與價格，讓消費者在不知情下出高價，此為哄抬房價的依據；本案文章中以紅框框起來的意思是，自訴人之前如果針對某社區有彙整成交資料的話，會在紅框處寫上該社區名字，原先「圓山窗外」是有社區名稱，後來自訴人把成交資料打散，不再提供成交資料，所以本來應該在紅框處記載成交資料的內容，之後都沒有記載，我框起來是要說這區塊本來會記載資料之意，事實上自訴人網站查不到「圓山窗外」社區的資訊，目前所有提供價格資訊的趨勢都是朝向識別化，盡量讓消費者鍵入社區名稱就可查到整個社區資料，而非打散用地址查詢，不然像國宅可能上百地址，消費者豈不是要背地址再查，所以我才質疑自訴人是否要隱瞞資訊，用比較複雜的方式查詢資料就是某種程度上的隱匿，資本市場要健全發展，資訊透明是最基本的條件，是義務，不是對消費者的恩賜等語。辯護意旨為房孝如辯以：房孝如97年間博士論文即係以自訴人公司10年間各分店成交資料為樣本統計分析經營模式，105 年間出版「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著作探討我國與其他各國房價資訊透明程度之差異，106 年間開始系統化整理自訴人成交資料，陸續發表文章及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刊登文章，呼籲產官學留意自訴人操縱價格、投機炒作之議題，並提醒消費者保護自身權利，而我國於101 年施行實價登錄制度後，房孝如開始蒐集資訊、比對分析，本案文章係依所分析「圓山窗外」社區幾筆交易涉及哄抬房價，才會認為自訴人未完全揭露歷史成交價，有超過7 成比例可能隱匿資訊，提醒消費者要保護自己權利，本案文章係房孝如對自訴人未揭露歷史成交價進而提高房價之評論，輔以有消費者私訊房孝如稱遭自訴人詐騙，讓房孝如有相當理由確信自己分析屬實，自訴人為上市公司，經營理念與政府打房政策息息相關，房孝如以事實為基礎評論自訴人公司行銷手法，係就可受公平之事評論，並無公然侮辱或貶損自訴人名譽、妨害信用之犯意，且自訴人並未證明因本案文章而受有如何之損害等語，自應為房孝如無罪之諭知等語。則本件應審究者厥為：房孝如所撰寫之本案文章，內容是否於客觀上足使自訴人名譽受到貶損，是否房孝如係本於其所查得之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及是否基於善意發表之言論而為可受公評之事。經查：
  ㈠自訴人主張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為房孝如所管理，於110 年11月11日刊登如附件所示之本案文章等情，業為房孝如所承（本院卷一第198 頁）；又房孝如自77年間起任職自訴人，期間曾擔任執行副總經理等職務，97年間撰寫之博士論文「組織的緩衝策略- 穩定與改變兩難之間」，內容係關於房仲業執行與績效等經營策略，並曾著書「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具有不動產仲介業分析專業之人，亦有自訴人人事檔案及上開著作封面等資料可參（審自字卷第41至50頁），上開事實，堪認屬實。
  ㈡自訴人就「圓山窗外」社區仲介成交之7 筆成交紀錄，其中「16號2 樓之2 」於1 年多內轉售成交、「16之2 號6 樓」於2 年多內轉售成交，而102 年7 月間某戶9 樓成交單價每坪新臺幣（下同）85.8萬元、103 年8 月間某戶9 樓成交單價每坪86.5萬元、同年10月間某戶8 樓再以每坪121.3 萬元成交等情，有自訴人網頁所載該社區最新成交行情資料、歷次轉移明細可稽（本院卷一第155 頁至165 頁）。自訴人為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前揭資料可由任何人上網查詢取得，而一般人就上開資料所見，已能認知該社區轉售房價逐漸上漲之趨勢，則被告依其分析不動產交易之專業及任職自訴人期間獲悉自訴人仲介成交之策略，復據前開交易行情資訊而撰寫本案文章作出自訴人仲介成交案件涉及轉手炒作房價獲利之結論，即非全然無據，亦難認該認知悖於常情。又細究本案文章文字前後脈絡，可徵該文章係關切「圓山窗外」社區經自訴人成交之房價是否遭哄抬與交易資訊是否透明問題，而觀之政府近年施行各種打擊房價及管制短期轉售獲利之制度內涵，可知房價問題與居住正義已屬重要之國民生計議題，本案文章內容具體指明針對自訴人於「圓山窗外」社區仲介案件之歷次交易價格情形，提出質疑，堪認係就前述民眾關切之房價問題所為評論，難認有何貶損自訴人商譽之意，縱該言論內容直指自訴人涉及哄抬炒作等語，而因此令自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外人對其之觀感，但如將人之此種因負面情緒反應，或因他人言詞所造成受話者心理感覺不舒服之情形，均認為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而該當刑法上之「誹謗」，將可能造成人民動輒觸犯刑罰而為罪犯之不合情理情形，此結果顯非維繫現代生活秩序所必要，亦非法律規範之目的。
  ㈢又自訴人仲介房屋交易案件中，有消費者向媒體揭露自己所經歷房市資訊不透明導致受有價金損害之經歷，經報刊媒體查訪追蹤而刊登報導等情，有卷附報刊文章足憑（本院卷一第87至135 頁），可見自訴人仲介不動產成交案件中，確曾發生關於交易價格是否透明、是否保障委託者交易權利等爭議，佐參被告自77年任職自訴人、陸續研究自訴人經營策略及對於不動產交易價格分析之專業，如上㈠所述，則房孝如辯稱其係基於之前查證蒐集之資訊，已有相當理由確信關於自訴人於成交紀錄中隱匿房價等情為真實，始撰本案文章揭露「圓山窗外」社區之成交情形等語，非難採信；而酌諸房孝如歷來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中發表之文章內容，悉就自訴人仲介不動產案件之價格策略表達關切，究本案文章撰寫之目的，亦係藉由自訴人仲介「圓山窗外」社區物件交易價格之上漲趨勢涉及哄抬炒作，突顯或說明自己主張對於不動產仲介業在受任辦理交易時，應主動揭露並使消費者更易於蒐集價格資訊之立場，基於房價議題為關乎民生之大計，本案文章自有增強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瞭解及參與度，俾收發揮監督如自訴人此般不動產仲介業上市公司之效，是對於一般理性之第三人而言，於見聞房孝如所撰之本案文章內容全文後，應得理解房孝如陳述之目的乃如前所述之立場，非係專為損害自訴人名譽為目的，自不足認定房孝如有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惡意，縱令本案文章內容與自訴人認知之事實不符，或與客觀真實有悖，倘自訴意旨無法證明房孝如係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因重大過失而導致其所撰本案文章內容與事實不符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從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至房孝如刊登本案文章前，固可向自訴人進行查證，惟此僅為查證方法之一，非謂必以此方法為之始得認已盡其查證義務，是尚難以房孝如未向自訴人求證而逕為房孝如不利之認定。
  ㈣自訴意旨雖以自訴人網頁所載資訊與內政部實價登錄網頁資料，查屬相同，並無本案文章所指隱匿交易價格資訊等情，質認房孝如以明知不實之資訊撰寫本案文章，以使自訴人名譽受有貶抑云云。然由本案文章內容脈絡及關切重點為房價透明、監督炒作等節以觀，房孝如主張自訴人身為國內不動產仲介業龍頭，應負有使消費者更便於查得交易價格，而非須詳為知悉不動產物件之資訊例如地址等始能查悉之社會責任等語，與前揭述及其歷年研究不動產價格專業及監督自訴人經營策略之立場，互核一致，益證房孝如撰寫本案文章非基於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惡意而為。
  ㈤自訴意旨固又主張本案文章以「信義房屋在怕什麼？在藏什麼？」、「果然劣跡斑斑」、「涉及哄抬房價」、「轉手涉及炒作」、「隱匿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別被信義房屋的話術蠱惑，他在操弄資訊方面，可說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信義』是用做的，不是用說的」等負面用語貶損自訴人之名譽云云。然房孝如評論關於自訴人於「圓山窗外」社區成交紀錄中之價格與資訊揭露問題，尚非基於誹謗之故意而為，業經前析，縱前揭「劣跡斑斑」、「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操弄資訊」、「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全義的行為」等用語易使人感受負面印象，然此部分係屬依個人價值判斷後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揆諸前揭說明，此等言論仍應受合理評論原則阻卻違法事由之絕對保障，而房孝如所發表之意見既與公共利益相關，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其表達意見之言論內容固使人感受尖酸刻薄之負面印象，惟相同詞彙帶給閱聽者之主觀感受本有不一，且將其主觀上所認知之事實與其所引用之詞彙對照以觀，應屬合理而未有何引喻失當之情況，是上揭用語核屬適當之評論，房孝如於本案文章中所為言論仍應受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由之保護。況且，自訴人身為國內不動產仲介業上市公司，面對評論時應有較一般私人更大之容忍程度，本案文章上開用語尚難認是在指摘或傳述不實，而足以使人難堪，或寓有輕蔑、貶抑人格、社會評價或地位之事項，如前已認，房孝如應無公然侮辱及誹謗犯意甚明，自無從對其科以上述罪責。
  ㈥自訴人所舉各項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得房孝如有自訴意旨所指稱之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之故意及犯行，揆上二、㈤說明，自訴意旨另主張房孝如係基於妨害信用之犯意而撰刊本案文章乙節，自亦乏所據。
七、從而，房孝如撰刊之本案文章，業經其查證而已有相當理由之依據相信其文章內容為真實，且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所為文，而內容亦不足以毀損自訴人之名譽，是房孝如主觀上不具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自訴人之故意，客觀上尚不足以對自訴人之客觀人格評價造成影響侵害。本件依自訴人所舉之各項證據，尚未達到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房孝如撰刊之本案文章，在客觀上已足以毀損自訴人名譽，主觀上亦具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之犯意等事實之程度，本院因而無法形成房孝如犯上開罪嫌之心證。此外，自訴人復無提出其他積極證據或指明調查證據方法以供究明，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房孝如被訴本件犯罪事實，自屬不能證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自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自字第2號
自  訴  人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信義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劉元智）

自訴代理人  賴以祥律師
            羅凱正律師
            黃子盈律師
被      告  房孝如


選任辯護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黃乃芙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房孝如無罪。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房孝如自民國76年間起任職自訴人公司
    ，89年間擔任執行副總經理職務，至92年間離職，明知自訴
    人就不動產歷年成交價格並無欺瞞、操弄或隱匿交易資訊等
    情事，竟基於公然侮辱、意圖散布於眾損害自訴人名譽及信
    用之犯罪故意，於110 年11月11日在其管理經營之臉書粉絲
    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發布如附件所示之文字、圖片
    （下合稱本案文章），惟以「圓山窗外」社區中門牌號碼臺
    北市○○區○○路00號及16之2 號查詢，實價登錄之23 筆交易
    紀錄與自訴人網頁查詢結果相同，其中11筆為自訴人所成交
    ，均屬輕易可查得之資料，本案文章誣指自訴人隱匿交易紀
    錄，並故意錯置交易時間之資訊，以8 年前不動產價格使觀
    覽者誤認自訴人操弄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顯有真實惡意
    ；且房孝如明知自訴人非於所有社區建立並揭露社區成交紀
    錄，如有完整交易資訊之社區，會以綠色字體顯示社區名稱
    ，點即可連結檢閱歷史交易紀錄，而本案文章所附圖為自訴
    人之「編號95672P圓山窗外邊間美景」物件，本無歷史交易
    紀錄資料，竟自行後製「紅框」處誤導觀覽者該框內遭自訴
    人隱匿交易價格資訊，以此貶抑自訴人名譽；又本案文章杜
    撰自訴人哄抬「圓山窗外」社區成交價涉及炒作，並以「信
    義房屋在怕什麼？在藏什麼？」、「果然劣跡斑斑」、「涉
    及哄抬房價」、「轉手涉及炒作」、「隱匿資訊損害消費者
    權益」、「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別被信義房屋的話
    術蠱惑，他在操弄資訊方面，可說前科累累」、「損害消費
    者權益的行為。『信義』是用做的，不是用說的」等負面用語
    ，足生損害於自訴人之名譽，因認房孝如涉犯刑法第309 條
    第1 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1 條第2 項加重誹謗罪及同法
    第313 條妨害信用罪嫌等語。
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
    依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
    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
    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
    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
    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
    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
    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
    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
    為可言。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
    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須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
    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
    ，因行為人之惡害性指摘或傳述，使之有受貶損之危險性或
    可能性方屬之。惟名譽究有無毀損，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
    感情決之，實應依社會客觀之評價，如因之可受貶損，則對
    其人之真價值未生影響，或並未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感情，仍
    應視為名譽之侵害；反之，縱然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情感，
    然實際上行為人之行為對其社會之客觀評價並無影響，仍不
    為名譽之侵害。
  ㈢言論自由具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政治、培養多元意見
    等多重功能，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
    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
    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憲法第11條定有明文保障。惟為
    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
    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上之誹謗罪，屬
    對於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所加之限制，亦即誹謗罪之構成要
    件受保障言論自由權及憲法第23條之規範。刑法第310 條第
    3 項前段以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
    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
    ，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
    內容確實真實，始能免於刑責，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
    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
    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該指摘或傳
    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證明其言論內容是否真實，其證明強
    度不必達到客觀之真實，透過「實質（真正）惡意原則」之
    檢驗，只要認行為人於發表言論時並非明知所言非真實而故
    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未探究所言是
    否為真實致其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排除於第310 條之處罰範
    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因此，行為人就其指摘或傳
    述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項，雖不能證明言論內
    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憑之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
    」之認識，即欠缺故意，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最高法
    院99年度台上字第56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不罰，刑法第311 條第3 款定有規定，而所謂「可受公評之
    事」，則指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務而言，故行為
    人公開發表之意見，縱嫌聳動或誇張，然其目的不外係為喚
    起一般民眾注意，藉此增加一般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瞭解程
    度。因此，表意人就該等事務，對於具體事實有合理之懷疑
    或推理，而依其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公平合理提出主觀之
    評論意見，且非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之目的者，不問其評
    論之事實是否真實，即可推定表意人係出於善意，避免人民
    因恐有侵害名譽之虞，無法暢所欲言或提供一般民眾亟欲瞭
    解或參與之相關資訊，難收發揮監督之效。
  ㈤刑法第313 條之妨害信用罪，係以行為人散布流言或以詐術
    （即以不正之方法欺騙他人）損害他人之信用為其構成要件
    ，該罪構成要件所稱「散布流言」即將無稽之言，廣為散布
    於眾，俾眾週知之意，是刑法上開誹謗罪及妨害信用罪，均
    係以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之事，或將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始克相當。
    準此，如行為人所散布之事難謂出於真實惡意之言論，自無
    以妨害信用罪刑責相繩之餘地。
三、本案自訴意旨認房孝如涉犯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
    罪嫌，主要係以房孝如於自訴人任職期間之人事基本資料、
    房孝如著作「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簡介
    資料、110 年11月11日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
    來」刊登之本案文章、樂居網「圓山窗外」社區介紹資料、
    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查詢資料、信義房屋網頁實價登錄查詢
    資料、信義房屋網頁物件資料截圖、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
    義，還我錢來」刊登內容截圖等件（本院111 年度審自字第
    1 號卷【下稱審自字卷】第41至99頁），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房孝如固不否認本案文章為其所撰寫並刊登於臉書粉絲
    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惟堅決否認有何公然侮辱、
    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等犯行，辯稱：我寫本案文章目的是基
    於我的專業保護消費者知的權利，所以揭露自訴人的交易資
    訊，提醒消費者留意，並非以詆毀自訴人商譽為出發點，完
    全沒有加重誹謗或妨害信用犯意，文章中提出關於自訴人涉
    及炒作、哄抬房價等內容，都有依據，所謂炒作是依財政部
    兩稅合一明訂移轉時間1 年內或2 至5 年內稅率都高達35％
    以上，是打擊炒作的重點對象，文章中的交易都在移轉時間
    點5 年內為主，自訴人交易過程中未告知消費者前次移轉的
    時間與價格，讓消費者在不知情下出高價，此為哄抬房價的
    依據；本案文章中以紅框框起來的意思是，自訴人之前如果
    針對某社區有彙整成交資料的話，會在紅框處寫上該社區名
    字，原先「圓山窗外」是有社區名稱，後來自訴人把成交資
    料打散，不再提供成交資料，所以本來應該在紅框處記載成
    交資料的內容，之後都沒有記載，我框起來是要說這區塊本
    來會記載資料之意，事實上自訴人網站查不到「圓山窗外」
    社區的資訊，目前所有提供價格資訊的趨勢都是朝向識別化
    ，盡量讓消費者鍵入社區名稱就可查到整個社區資料，而非
    打散用地址查詢，不然像國宅可能上百地址，消費者豈不是
    要背地址再查，所以我才質疑自訴人是否要隱瞞資訊，用比
    較複雜的方式查詢資料就是某種程度上的隱匿，資本市場要
    健全發展，資訊透明是最基本的條件，是義務，不是對消費
    者的恩賜等語。辯護意旨為房孝如辯以：房孝如97年間博士
    論文即係以自訴人公司10年間各分店成交資料為樣本統計分
    析經營模式，105 年間出版「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
    易的教訓」著作探討我國與其他各國房價資訊透明程度之差
    異，106 年間開始系統化整理自訴人成交資料，陸續發表文
    章及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刊登文章，呼籲產官學留意自訴人操
    縱價格、投機炒作之議題，並提醒消費者保護自身權利，而
    我國於101 年施行實價登錄制度後，房孝如開始蒐集資訊、
    比對分析，本案文章係依所分析「圓山窗外」社區幾筆交易
    涉及哄抬房價，才會認為自訴人未完全揭露歷史成交價，有
    超過7 成比例可能隱匿資訊，提醒消費者要保護自己權利，
    本案文章係房孝如對自訴人未揭露歷史成交價進而提高房價
    之評論，輔以有消費者私訊房孝如稱遭自訴人詐騙，讓房孝
    如有相當理由確信自己分析屬實，自訴人為上市公司，經營
    理念與政府打房政策息息相關，房孝如以事實為基礎評論自
    訴人公司行銷手法，係就可受公平之事評論，並無公然侮辱
    或貶損自訴人名譽、妨害信用之犯意，且自訴人並未證明因
    本案文章而受有如何之損害等語，自應為房孝如無罪之諭知
    等語。則本件應審究者厥為：房孝如所撰寫之本案文章，內
    容是否於客觀上足使自訴人名譽受到貶損，是否房孝如係本
    於其所查得之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及是否基於善
    意發表之言論而為可受公評之事。經查：
  ㈠自訴人主張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為房孝如
    所管理，於110 年11月11日刊登如附件所示之本案文章等情
    ，業為房孝如所承（本院卷一第198 頁）；又房孝如自77年
    間起任職自訴人，期間曾擔任執行副總經理等職務，97年間
    撰寫之博士論文「組織的緩衝策略- 穩定與改變兩難之間」
    ，內容係關於房仲業執行與績效等經營策略，並曾著書「多
    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具有不動產仲介業
    分析專業之人，亦有自訴人人事檔案及上開著作封面等資料
    可參（審自字卷第41至50頁），上開事實，堪認屬實。
  ㈡自訴人就「圓山窗外」社區仲介成交之7 筆成交紀錄，其中
    「16號2 樓之2 」於1 年多內轉售成交、「16之2 號6 樓」
    於2 年多內轉售成交，而102 年7 月間某戶9 樓成交單價每
    坪新臺幣（下同）85.8萬元、103 年8 月間某戶9 樓成交單
    價每坪86.5萬元、同年10月間某戶8 樓再以每坪121.3 萬元
    成交等情，有自訴人網頁所載該社區最新成交行情資料、歷
    次轉移明細可稽（本院卷一第155 頁至165 頁）。自訴人為
    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前揭資料可由任何人上網查詢取得，
    而一般人就上開資料所見，已能認知該社區轉售房價逐漸上
    漲之趨勢，則被告依其分析不動產交易之專業及任職自訴人
    期間獲悉自訴人仲介成交之策略，復據前開交易行情資訊而
    撰寫本案文章作出自訴人仲介成交案件涉及轉手炒作房價獲
    利之結論，即非全然無據，亦難認該認知悖於常情。又細究
    本案文章文字前後脈絡，可徵該文章係關切「圓山窗外」社
    區經自訴人成交之房價是否遭哄抬與交易資訊是否透明問題
    ，而觀之政府近年施行各種打擊房價及管制短期轉售獲利之
    制度內涵，可知房價問題與居住正義已屬重要之國民生計議
    題，本案文章內容具體指明針對自訴人於「圓山窗外」社區
    仲介案件之歷次交易價格情形，提出質疑，堪認係就前述民
    眾關切之房價問題所為評論，難認有何貶損自訴人商譽之意
    ，縱該言論內容直指自訴人涉及哄抬炒作等語，而因此令自
    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外人對其之觀感，但如將人之此種因負
    面情緒反應，或因他人言詞所造成受話者心理感覺不舒服之
    情形，均認為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而該當刑法上之「誹
    謗」，將可能造成人民動輒觸犯刑罰而為罪犯之不合情理情
    形，此結果顯非維繫現代生活秩序所必要，亦非法律規範之
    目的。
  ㈢又自訴人仲介房屋交易案件中，有消費者向媒體揭露自己所
    經歷房市資訊不透明導致受有價金損害之經歷，經報刊媒體
    查訪追蹤而刊登報導等情，有卷附報刊文章足憑（本院卷一
    第87至135 頁），可見自訴人仲介不動產成交案件中，確曾
    發生關於交易價格是否透明、是否保障委託者交易權利等爭
    議，佐參被告自77年任職自訴人、陸續研究自訴人經營策略
    及對於不動產交易價格分析之專業，如上㈠所述，則房孝如
    辯稱其係基於之前查證蒐集之資訊，已有相當理由確信關於
    自訴人於成交紀錄中隱匿房價等情為真實，始撰本案文章揭
    露「圓山窗外」社區之成交情形等語，非難採信；而酌諸房
    孝如歷來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中發表之
    文章內容，悉就自訴人仲介不動產案件之價格策略表達關切
    ，究本案文章撰寫之目的，亦係藉由自訴人仲介「圓山窗外
    」社區物件交易價格之上漲趨勢涉及哄抬炒作，突顯或說明
    自己主張對於不動產仲介業在受任辦理交易時，應主動揭露
    並使消費者更易於蒐集價格資訊之立場，基於房價議題為關
    乎民生之大計，本案文章自有增強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瞭解
    及參與度，俾收發揮監督如自訴人此般不動產仲介業上市公
    司之效，是對於一般理性之第三人而言，於見聞房孝如所撰
    之本案文章內容全文後，應得理解房孝如陳述之目的乃如前
    所述之立場，非係專為損害自訴人名譽為目的，自不足認定
    房孝如有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惡意，縱令本案文章內容與自訴
    人認知之事實不符，或與客觀真實有悖，倘自訴意旨無法證
    明房孝如係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因重大過失而導致其所撰
    本案文章內容與事實不符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從遽
    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至房孝如刊登本案文章前，固可向自
    訴人進行查證，惟此僅為查證方法之一，非謂必以此方法為
    之始得認已盡其查證義務，是尚難以房孝如未向自訴人求證
    而逕為房孝如不利之認定。
  ㈣自訴意旨雖以自訴人網頁所載資訊與內政部實價登錄網頁資
    料，查屬相同，並無本案文章所指隱匿交易價格資訊等情，
    質認房孝如以明知不實之資訊撰寫本案文章，以使自訴人名
    譽受有貶抑云云。然由本案文章內容脈絡及關切重點為房價
    透明、監督炒作等節以觀，房孝如主張自訴人身為國內不動
    產仲介業龍頭，應負有使消費者更便於查得交易價格，而非
    須詳為知悉不動產物件之資訊例如地址等始能查悉之社會責
    任等語，與前揭述及其歷年研究不動產價格專業及監督自訴
    人經營策略之立場，互核一致，益證房孝如撰寫本案文章非
    基於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惡意而為。
  ㈤自訴意旨固又主張本案文章以「信義房屋在怕什麼？在藏什
    麼？」、「果然劣跡斑斑」、「涉及哄抬房價」、「轉手涉
    及炒作」、「隱匿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十分囂張，也
    十分惡劣」、「別被信義房屋的話術蠱惑，他在操弄資訊方
    面，可說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信義』是
    用做的，不是用說的」等負面用語貶損自訴人之名譽云云。
    然房孝如評論關於自訴人於「圓山窗外」社區成交紀錄中之
    價格與資訊揭露問題，尚非基於誹謗之故意而為，業經前析
    ，縱前揭「劣跡斑斑」、「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操
    弄資訊」、「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全義的行為」等用
    語易使人感受負面印象，然此部分係屬依個人價值判斷後所
    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揆諸前揭說明，此等言論仍
    應受合理評論原則阻卻違法事由之絕對保障，而房孝如所發
    表之意見既與公共利益相關，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其表達意
    見之言論內容固使人感受尖酸刻薄之負面印象，惟相同詞彙
    帶給閱聽者之主觀感受本有不一，且將其主觀上所認知之事
    實與其所引用之詞彙對照以觀，應屬合理而未有何引喻失當
    之情況，是上揭用語核屬適當之評論，房孝如於本案文章中
    所為言論仍應受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由之保護。
    況且，自訴人身為國內不動產仲介業上市公司，面對評論時
    應有較一般私人更大之容忍程度，本案文章上開用語尚難認
    是在指摘或傳述不實，而足以使人難堪，或寓有輕蔑、貶抑
    人格、社會評價或地位之事項，如前已認，房孝如應無公然
    侮辱及誹謗犯意甚明，自無從對其科以上述罪責。
  ㈥自訴人所舉各項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得房孝如有自訴意旨所
    指稱之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之故意及犯行，揆上二、㈤說明
    ，自訴意旨另主張房孝如係基於妨害信用之犯意而撰刊本案
    文章乙節，自亦乏所據。
七、從而，房孝如撰刊之本案文章，業經其查證而已有相當理由
    之依據相信其文章內容為真實，且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所為
    文，而內容亦不足以毀損自訴人之名譽，是房孝如主觀上不
    具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自訴人之故意，客觀上尚不足以對自
    訴人之客觀人格評價造成影響侵害。本件依自訴人所舉之各
    項證據，尚未達到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房
    孝如撰刊之本案文章，在客觀上已足以毀損自訴人名譽，主
    觀上亦具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之犯意等事實之程
    度，本院因而無法形成房孝如犯上開罪嫌之心證。此外，自
    訴人復無提出其他積極證據或指明調查證據方法以供究明，
    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房孝如被訴本件犯罪事實，
    自屬不能證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自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
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
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自字第2號
自  訴  人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信義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劉元智）

自訴代理人  賴以祥律師
            羅凱正律師
            黃子盈律師
被      告  房孝如


選任辯護人  魏憶龍律師
            何謹言律師
            黃乃芙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房孝如無罪。
    理  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房孝如自民國76年間起任職自訴人公司，89年間擔任執行副總經理職務，至92年間離職，明知自訴人就不動產歷年成交價格並無欺瞞、操弄或隱匿交易資訊等情事，竟基於公然侮辱、意圖散布於眾損害自訴人名譽及信用之犯罪故意，於110 年11月11日在其管理經營之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發布如附件所示之文字、圖片（下合稱本案文章），惟以「圓山窗外」社區中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及16之2 號查詢，實價登錄之23 筆交易紀錄與自訴人網頁查詢結果相同，其中11筆為自訴人所成交，均屬輕易可查得之資料，本案文章誣指自訴人隱匿交易紀錄，並故意錯置交易時間之資訊，以8 年前不動產價格使觀覽者誤認自訴人操弄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顯有真實惡意；且房孝如明知自訴人非於所有社區建立並揭露社區成交紀錄，如有完整交易資訊之社區，會以綠色字體顯示社區名稱，點即可連結檢閱歷史交易紀錄，而本案文章所附圖為自訴人之「編號95672P圓山窗外邊間美景」物件，本無歷史交易紀錄資料，竟自行後製「紅框」處誤導觀覽者該框內遭自訴人隱匿交易價格資訊，以此貶抑自訴人名譽；又本案文章杜撰自訴人哄抬「圓山窗外」社區成交價涉及炒作，並以「信義房屋在怕什麼？在藏什麼？」、「果然劣跡斑斑」、「涉及哄抬房價」、「轉手涉及炒作」、「隱匿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別被信義房屋的話術蠱惑，他在操弄資訊方面，可說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信義』是用做的，不是用說的」等負面用語，足生損害於自訴人之名譽，因認房孝如涉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1 條第2 項加重誹謗罪及同法第313 條妨害信用罪嫌等語。
二、按：
  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須再論述所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為可言。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須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因行為人之惡害性指摘或傳述，使之有受貶損之危險性或可能性方屬之。惟名譽究有無毀損，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感情決之，實應依社會客觀之評價，如因之可受貶損，則對其人之真價值未生影響，或並未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感情，仍應視為名譽之侵害；反之，縱然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然實際上行為人之行為對其社會之客觀評價並無影響，仍不為名譽之侵害。
  ㈢言論自由具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政治、培養多元意見等多重功能，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憲法第11條定有明文保障。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上之誹謗罪，屬對於言論自由依傳播方式所加之限制，亦即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受保障言論自由權及憲法第23條之規範。刑法第310 條第3 項前段以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實真實，始能免於刑責，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該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證明其言論內容是否真實，其證明強度不必達到客觀之真實，透過「實質（真正）惡意原則」之檢驗，只要認行為人於發表言論時並非明知所言非真實而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未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致其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排除於第310 條之處罰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因此，行為人就其指摘或傳述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項，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憑之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主觀上有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之認識，即欠缺故意，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6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刑法第311 條第3 款定有規定，而所謂「可受公評之事」，則指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之公共事務而言，故行為人公開發表之意見，縱嫌聳動或誇張，然其目的不外係為喚起一般民眾注意，藉此增加一般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瞭解程度。因此，表意人就該等事務，對於具體事實有合理之懷疑或推理，而依其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公平合理提出主觀之評論意見，且非以損害他人名譽為唯一之目的者，不問其評論之事實是否真實，即可推定表意人係出於善意，避免人民因恐有侵害名譽之虞，無法暢所欲言或提供一般民眾亟欲瞭解或參與之相關資訊，難收發揮監督之效。
  ㈤刑法第313 條之妨害信用罪，係以行為人散布流言或以詐術（即以不正之方法欺騙他人）損害他人之信用為其構成要件，該罪構成要件所稱「散布流言」即將無稽之言，廣為散布於眾，俾眾週知之意，是刑法上開誹謗罪及妨害信用罪，均係以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或將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始克相當。準此，如行為人所散布之事難謂出於真實惡意之言論，自無以妨害信用罪刑責相繩之餘地。
三、本案自訴意旨認房孝如涉犯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罪嫌，主要係以房孝如於自訴人任職期間之人事基本資料、房孝如著作「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簡介資料、110 年11月11日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刊登之本案文章、樂居網「圓山窗外」社區介紹資料、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查詢資料、信義房屋網頁實價登錄查詢資料、信義房屋網頁物件資料截圖、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刊登內容截圖等件（本院111 年度審自字第1 號卷【下稱審自字卷】第41至99頁），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房孝如固不否認本案文章為其所撰寫並刊登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惟堅決否認有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等犯行，辯稱：我寫本案文章目的是基於我的專業保護消費者知的權利，所以揭露自訴人的交易資訊，提醒消費者留意，並非以詆毀自訴人商譽為出發點，完全沒有加重誹謗或妨害信用犯意，文章中提出關於自訴人涉及炒作、哄抬房價等內容，都有依據，所謂炒作是依財政部兩稅合一明訂移轉時間1 年內或2 至5 年內稅率都高達35％以上，是打擊炒作的重點對象，文章中的交易都在移轉時間點5 年內為主，自訴人交易過程中未告知消費者前次移轉的時間與價格，讓消費者在不知情下出高價，此為哄抬房價的依據；本案文章中以紅框框起來的意思是，自訴人之前如果針對某社區有彙整成交資料的話，會在紅框處寫上該社區名字，原先「圓山窗外」是有社區名稱，後來自訴人把成交資料打散，不再提供成交資料，所以本來應該在紅框處記載成交資料的內容，之後都沒有記載，我框起來是要說這區塊本來會記載資料之意，事實上自訴人網站查不到「圓山窗外」社區的資訊，目前所有提供價格資訊的趨勢都是朝向識別化，盡量讓消費者鍵入社區名稱就可查到整個社區資料，而非打散用地址查詢，不然像國宅可能上百地址，消費者豈不是要背地址再查，所以我才質疑自訴人是否要隱瞞資訊，用比較複雜的方式查詢資料就是某種程度上的隱匿，資本市場要健全發展，資訊透明是最基本的條件，是義務，不是對消費者的恩賜等語。辯護意旨為房孝如辯以：房孝如97年間博士論文即係以自訴人公司10年間各分店成交資料為樣本統計分析經營模式，105 年間出版「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著作探討我國與其他各國房價資訊透明程度之差異，106 年間開始系統化整理自訴人成交資料，陸續發表文章及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刊登文章，呼籲產官學留意自訴人操縱價格、投機炒作之議題，並提醒消費者保護自身權利，而我國於101 年施行實價登錄制度後，房孝如開始蒐集資訊、比對分析，本案文章係依所分析「圓山窗外」社區幾筆交易涉及哄抬房價，才會認為自訴人未完全揭露歷史成交價，有超過7 成比例可能隱匿資訊，提醒消費者要保護自己權利，本案文章係房孝如對自訴人未揭露歷史成交價進而提高房價之評論，輔以有消費者私訊房孝如稱遭自訴人詐騙，讓房孝如有相當理由確信自己分析屬實，自訴人為上市公司，經營理念與政府打房政策息息相關，房孝如以事實為基礎評論自訴人公司行銷手法，係就可受公平之事評論，並無公然侮辱或貶損自訴人名譽、妨害信用之犯意，且自訴人並未證明因本案文章而受有如何之損害等語，自應為房孝如無罪之諭知等語。則本件應審究者厥為：房孝如所撰寫之本案文章，內容是否於客觀上足使自訴人名譽受到貶損，是否房孝如係本於其所查得之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及是否基於善意發表之言論而為可受公評之事。經查：
  ㈠自訴人主張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為房孝如所管理，於110 年11月11日刊登如附件所示之本案文章等情，業為房孝如所承（本院卷一第198 頁）；又房孝如自77年間起任職自訴人，期間曾擔任執行副總經理等職務，97年間撰寫之博士論文「組織的緩衝策略- 穩定與改變兩難之間」，內容係關於房仲業執行與績效等經營策略，並曾著書「多少錢才合理：百萬筆房屋交易的教訓」，具有不動產仲介業分析專業之人，亦有自訴人人事檔案及上開著作封面等資料可參（審自字卷第41至50頁），上開事實，堪認屬實。
  ㈡自訴人就「圓山窗外」社區仲介成交之7 筆成交紀錄，其中「16號2 樓之2 」於1 年多內轉售成交、「16之2 號6 樓」於2 年多內轉售成交，而102 年7 月間某戶9 樓成交單價每坪新臺幣（下同）85.8萬元、103 年8 月間某戶9 樓成交單價每坪86.5萬元、同年10月間某戶8 樓再以每坪121.3 萬元成交等情，有自訴人網頁所載該社區最新成交行情資料、歷次轉移明細可稽（本院卷一第155 頁至165 頁）。自訴人為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前揭資料可由任何人上網查詢取得，而一般人就上開資料所見，已能認知該社區轉售房價逐漸上漲之趨勢，則被告依其分析不動產交易之專業及任職自訴人期間獲悉自訴人仲介成交之策略，復據前開交易行情資訊而撰寫本案文章作出自訴人仲介成交案件涉及轉手炒作房價獲利之結論，即非全然無據，亦難認該認知悖於常情。又細究本案文章文字前後脈絡，可徵該文章係關切「圓山窗外」社區經自訴人成交之房價是否遭哄抬與交易資訊是否透明問題，而觀之政府近年施行各種打擊房價及管制短期轉售獲利之制度內涵，可知房價問題與居住正義已屬重要之國民生計議題，本案文章內容具體指明針對自訴人於「圓山窗外」社區仲介案件之歷次交易價格情形，提出質疑，堪認係就前述民眾關切之房價問題所為評論，難認有何貶損自訴人商譽之意，縱該言論內容直指自訴人涉及哄抬炒作等語，而因此令自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外人對其之觀感，但如將人之此種因負面情緒反應，或因他人言詞所造成受話者心理感覺不舒服之情形，均認為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而該當刑法上之「誹謗」，將可能造成人民動輒觸犯刑罰而為罪犯之不合情理情形，此結果顯非維繫現代生活秩序所必要，亦非法律規範之目的。
  ㈢又自訴人仲介房屋交易案件中，有消費者向媒體揭露自己所經歷房市資訊不透明導致受有價金損害之經歷，經報刊媒體查訪追蹤而刊登報導等情，有卷附報刊文章足憑（本院卷一第87至135 頁），可見自訴人仲介不動產成交案件中，確曾發生關於交易價格是否透明、是否保障委託者交易權利等爭議，佐參被告自77年任職自訴人、陸續研究自訴人經營策略及對於不動產交易價格分析之專業，如上㈠所述，則房孝如辯稱其係基於之前查證蒐集之資訊，已有相當理由確信關於自訴人於成交紀錄中隱匿房價等情為真實，始撰本案文章揭露「圓山窗外」社區之成交情形等語，非難採信；而酌諸房孝如歷來於臉書粉絲專頁「黑心信義，還我錢來」中發表之文章內容，悉就自訴人仲介不動產案件之價格策略表達關切，究本案文章撰寫之目的，亦係藉由自訴人仲介「圓山窗外」社區物件交易價格之上漲趨勢涉及哄抬炒作，突顯或說明自己主張對於不動產仲介業在受任辦理交易時，應主動揭露並使消費者更易於蒐集價格資訊之立場，基於房價議題為關乎民生之大計，本案文章自有增強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瞭解及參與度，俾收發揮監督如自訴人此般不動產仲介業上市公司之效，是對於一般理性之第三人而言，於見聞房孝如所撰之本案文章內容全文後，應得理解房孝如陳述之目的乃如前所述之立場，非係專為損害自訴人名譽為目的，自不足認定房孝如有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惡意，縱令本案文章內容與自訴人認知之事實不符，或與客觀真實有悖，倘自訴意旨無法證明房孝如係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因重大過失而導致其所撰本案文章內容與事實不符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從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至房孝如刊登本案文章前，固可向自訴人進行查證，惟此僅為查證方法之一，非謂必以此方法為之始得認已盡其查證義務，是尚難以房孝如未向自訴人求證而逕為房孝如不利之認定。
  ㈣自訴意旨雖以自訴人網頁所載資訊與內政部實價登錄網頁資料，查屬相同，並無本案文章所指隱匿交易價格資訊等情，質認房孝如以明知不實之資訊撰寫本案文章，以使自訴人名譽受有貶抑云云。然由本案文章內容脈絡及關切重點為房價透明、監督炒作等節以觀，房孝如主張自訴人身為國內不動產仲介業龍頭，應負有使消費者更便於查得交易價格，而非須詳為知悉不動產物件之資訊例如地址等始能查悉之社會責任等語，與前揭述及其歷年研究不動產價格專業及監督自訴人經營策略之立場，互核一致，益證房孝如撰寫本案文章非基於貶損自訴人名譽之惡意而為。
  ㈤自訴意旨固又主張本案文章以「信義房屋在怕什麼？在藏什麼？」、「果然劣跡斑斑」、「涉及哄抬房價」、「轉手涉及炒作」、「隱匿資訊損害消費者權益」、「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別被信義房屋的話術蠱惑，他在操弄資訊方面，可說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信義』是用做的，不是用說的」等負面用語貶損自訴人之名譽云云。然房孝如評論關於自訴人於「圓山窗外」社區成交紀錄中之價格與資訊揭露問題，尚非基於誹謗之故意而為，業經前析，縱前揭「劣跡斑斑」、「十分囂張，也十分惡劣」、「操弄資訊」、「前科累累」、「損害消費者全義的行為」等用語易使人感受負面印象，然此部分係屬依個人價值判斷後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揆諸前揭說明，此等言論仍應受合理評論原則阻卻違法事由之絕對保障，而房孝如所發表之意見既與公共利益相關，自屬可受公評之事，其表達意見之言論內容固使人感受尖酸刻薄之負面印象，惟相同詞彙帶給閱聽者之主觀感受本有不一，且將其主觀上所認知之事實與其所引用之詞彙對照以觀，應屬合理而未有何引喻失當之情況，是上揭用語核屬適當之評論，房孝如於本案文章中所為言論仍應受刑法第311 條第3 款所定免責事由之保護。況且，自訴人身為國內不動產仲介業上市公司，面對評論時應有較一般私人更大之容忍程度，本案文章上開用語尚難認是在指摘或傳述不實，而足以使人難堪，或寓有輕蔑、貶抑人格、社會評價或地位之事項，如前已認，房孝如應無公然侮辱及誹謗犯意甚明，自無從對其科以上述罪責。
  ㈥自訴人所舉各項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得房孝如有自訴意旨所指稱之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之故意及犯行，揆上二、㈤說明，自訴意旨另主張房孝如係基於妨害信用之犯意而撰刊本案文章乙節，自亦乏所據。
七、從而，房孝如撰刊之本案文章，業經其查證而已有相當理由之依據相信其文章內容為真實，且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所為文，而內容亦不足以毀損自訴人之名譽，是房孝如主觀上不具公然侮辱及加重誹謗自訴人之故意，客觀上尚不足以對自訴人之客觀人格評價造成影響侵害。本件依自訴人所舉之各項證據，尚未達到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房孝如撰刊之本案文章，在客觀上已足以毀損自訴人名譽，主觀上亦具公然侮辱、加重誹謗及妨害信用之犯意等事實之程度，本院因而無法形成房孝如犯上開罪嫌之心證。此外，自訴人復無提出其他積極證據或指明調查證據方法以供究明，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房孝如被訴本件犯罪事實，自屬不能證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李嘉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自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
　　　　　　　　　　　　　　　　　


